
玲

橙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紀
青
少
干
福
利
，
展
望
的
若
干
課
題

-
、
廿
一
削
、
一
=
口

•• 

何
謂
青
少
年
?
及
其
相
關
的
概
念
內
涵
為
何
?

本
質
上
，
雖
然
青
少
年
的
原
意
指
的
是
要
成
長
為
成
熟
的
成
年
人
(
汁
。

開
門
。
還E
E

且
丘
之
或
是
接
近
於
成
熟
(
什

o
n
o
B
o
g
s
ω

宮
門

H
Z
)的
意

思
。
(
〉
g
E
O
Y

早
已
，
轉
引
自
李
加
惠
，
一
九
九
七
)
但
是
，
對
於
這

樣
一
種
介
於
兒
期
童

(
n
E
Z
Y
O
O
心
)
與
成
年
期
(
且
已
旱
。
。
已
)
之
間
的
一

段
銜
接
過
程
，
青
少
年
本
身
同
時
在
其
生
理
、
智
能
、
情
緒
、
社
會
與
人
格

等
方
面
卻
有
著
與
前
後
階
段
截
然
不
同
的
明
顯
變
化
。
(
黃
慧
真
譯
，
一
九

九
四
)
準
此
，
自
然
是
很
難
清
晰
地
界
定
出
「
青
少
年
」
概
念
本
身
的
操
作

性
定
義
。
(
李
加
蔥
，
一
九
九
七

.. 

趙
碧
華
，
一
九
九
五
)

再
者
，
即
便
是
在
官
方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中
清
楚
地
指
陳
出
來

.. 
凡

是
用
以
滿
足
少
年
對
於
教
養
、
輔
導
、
服
務
以
及
育
樂
的
各
類
需
求
，
均
可

稱
之
為
少
年
褔
利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一
九
九
四
)
，
但
是
，
一
旦
落
實
在

社
會
福
利
的
理
論
範
疇
或
者
服
務
輸
送
的
實
務
領
域
時
，
那
麼
，
「
少
年
褔

利
」
、
「
青
年
福
利
」
以
及
「
青
少
年
福
利
」
三
者
皆
有
重
疊
之
處
。
總
之
，

在
這
裡
主
要
說
明
了
我
們
有
其
必
要
要
進
一
步
釐
清
「
青
少
年
」
的
界
定
標

準
及
其
相
關
的
概
念
內
涵
。
至
於
，
在
以
年
齡
來
作
為
青
少
年
人
口
群
的
界

分
標
準
時
，
現
行
臺
灣
地
區
的
青
少
年
福
利
內
容
可
以
包
括
以
下
幾
個
部
分
:

l

對
於
十
二
歲
至
十
五
歲
的
青
少
年
人
口
群
來
說
，
由
於
正
屬
於
國
民

義
務
教
育
的
強
制
對
象
，
因
此
，
其
相
關
的
福
利
內
容
自
然
還
是
偏
重
在
於

以
學
校
教
育
為
主
導
，
並
兼
輔
以
少
年
保
護
與
家
庭
照
顧
。

2

十
五
歲
至
未
滿
十
八
歲
年
齡
組
的
青
少
年
人
口
，
其
褔
利
內
容
則
是

擴
及
到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服
務
以
及
其
它
各
項
的
褔
利
服
務
，
藉
以
保
障
非

在
學
的
青
少
年
人
口
。
(
見
表
一
)
中

1

最
後
，
十
八
歲
至
二
十
四
歲
的
青
少
年
人
口
群
其
非
在
學
率
高
達
近
阱

七
成
，
換
言
之
，
其
相
關
的
福
利
服
務
還
應
包
括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服
務
。
園

、十七年十n
刀 一 184一



表

臺
灣
地
區
青
少
年
人
口
群
的
就
學
情
況
(
升
學
率
)

年
代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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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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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: 1 !J VY I 1L JL I ;\ 
t ~y 

t: l t: J一」、 i \ 

t 川 O 七七
j.L8 t 4 i\ 均 11，』aj 

i\ t VY 1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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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、 i \ 凹凹
i\ t 問夕J

t 的 JL 凶。 問
菜，

h 
j \ i\ 八七 V4 O li K 

女
"、叫 七 i\ I 0 七

資
料
來
源

.. 

教
育
部
，
一
九
九
七
:
二
八

l

二
九
。
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就
「
青
少
年
」
本
身
不
同
發
展
階
段
的
社
會
意
涵
來
看
，

那
麼
，
由
於
十
二
歲
至
十
四
歲
這
一
個
年
齡
組
的
青
少
年
大
多
正
是
在
接
受
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，
因
此
，
與
青
少
年
相
關
的
測
量
指
標
皆
是
將
青
少
年
人
口

族
群
分
成
十
五
|
十
九
藏
以
及
二
十
|
二
十
四
歲
這
二
個
年
齡
組
。
(
行
政

院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六
)
底
下
，
我
們
將
就
官
方
政
府
所
公
佈
的

青
少
年
白
皮
書
，
整
理
得
出
來
有
關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臺
灣
地
區
青
少
年
社
會

圓
貌
的
發
展
概
況
。
(
請
見
表
一
一
)
至
於
'
這
裡
的
真
義
在
於
點
明
出
來
.. 

青
少
年
的
社
會
圖
貌
既
是

一
項
微
視
面
的
個
別
性
差
異
，
同
時
也
是
一
種
鉅

視
面
的
整
體
性
觀
照
。
亦
即
，
「
青
少
年
」
變
異
性
所
包
括
的
層
面
小
自
同

土
、

4
仟

一
年
齡
組
的
青
少
年
人
口
族
群
個
別
性
的
生
理
發
展
差
異
，
到
不
同
年
齡
組
組

青
少
年
人
口
族
群
的
社
會
、
文
化
性
的
發
展
差
異
。
展

季

表
二
當
代
臺
灣
地
區
青
少
年
的
社
會
圖
貌
刊
年
代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
4十四n
月

f4
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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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犯
罪
人
口
比
的
測
量
指
標
部
分
，
主
(
年
齡
的
界
分
稍
有
不
同
，
這
其
中
的
少
年
係
指
十

二
至
十
八
歲
，
青
年
則
是
指
十
八
至
二
十
四
歲
。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
.. 

行
政
院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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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者
，
如
果
是
從
法
律
的
內

涵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青
少
年
褔
利
主

要
隱
涵
的
是
對
於
那
些
有
特
別
需

求
的
青
少
年
提
供
各
項
的
褔
利
服

務
，
比
如
說
:
對
失
依
青
少
年
的

生
活
扶
助
;
對
受
虐
青
少
年
的
保

護
;
對
有
從
事
性
交
易
行
為
青
少

年
的
救
援
、
保
護
與
輔
導
;
對
頑

劣
、
不
服
管
教
青
少
年
的
特
別
輔

導.• 

對
代
行
不
適
任
法
定
代
理
人

的
監
護
權

.• 

以
及
對
失
職
法
定
代

職
人
或
業
者
的
罰
則
等
等
的
法
令

(
行
政
院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
規
定
。

會
，
一
九
九
六

.. 

二
五
九
|
二
六

0
)
只
不
過
，
從
這
些
不
同
法
律

條
文
之
間
的
銜
接
與
適
法
性
的
問

題
(
請
見
表
一
二
)
，
再
一
次
地
點

明
出
來

.. 

「
青
少
年
」
本
身
雖
然

是
一
項
始
於
生
理
終
於
社
會
文
化

的
名
詞
，
但
其
本
身
卻
並
不
是
一

項
清
晰
、
翔
實
的
概
念
內
涵
。

表

「
青
少
年
」
的
界
定
方
式

法
令
、
實
務

民
法

刑
法
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及
虞
犯
預
防
辦
法

少
年
矯
正
學
校
設
置
及
教
育
實
施通

則

更
生
保
發
法

少
年
福
利
法
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
社
會
救
助
調
查
辦
法

台
北
市
困
苦
失
依
少
年
生
活
補
助
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
優
生
保
健
法

菸
害
防
制
法

圓
民
教
育
法

勞
動
基
準
法

職
業
訓
練
法

高
雌
市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
遊
藝
場
業
輔
導
管
理
規
則

台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會
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
青
年
獎
章

資
料
來
源

•. 

六
法
全
書
。

相
關
規
範

屬
性

教
育

職
訓

職
訓

社
福

教
育

少
輔
會

青
輔
會

救
囡
囡

最
後
，
從
公
部
門
的
行
政
觀
點
來
看
，
政
府
對
於
青
少
年
族
群
所
提
供
的
各
項
法
定
福
利
(
請
見
表
四
)

滿
叩
歲
為
成
年

未
滿
時
歲
人
不
得
處
死
刑
或
無
期
徒
刑

未
滿
M
歲
人
有
違
反
本
法
行
為
得
自
其
法
定
代
理
人
加
以
管
教

M
歲
以
上
未
滿
的
歲
人
得
減
輕
處
罰

稱
少
年
者
謂
泣
歲
以
上
的
歲
末
滿
之
人

本
辦
法
適
用
於
昭
歲
以
上
的
未
滿
少
年

本
通
則
施
行
後
，
法
務
部
得
於
六
年
內

就
現
有
之
少
年
輔
育
院
、
少
年
監
獄
分
階
段
完
成
矯
正
學
校
之
設
置

在
觀
護
人
觀
護
中
之
少
年
得
予
以
保
議

少
年
係
指
昭
至
未
滿
閃
閃
歲
之
人

與
未
滿
的
少
年
從
事
性
交
易
者
，
處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，
但
如
果
該
少
年
或
兒
童
未
瀚
的
歲
，

除
了
罰
金
之
外
，
還
要
接
受
三
年
以
下
的
有
期
徒
刑

未
瀚
的
歲
者
認
定
為
無
工
作
能
力
人
口

設
籍
並
居
住
本
市
之

M
M歲
至
泌
歲
少
年

對
此
歲
以
下
性
侵
害
被
害
人
之
訊
問
或
詰
間
，
得
依
臀
請
或
職
責
在
法
庭
外
之
，
或
採
雙
向

電
視
系
統
將
被
害
人
與
被
告
、
被
告
律
師
或
法
官
隔
離

未
婚
之
未
成
年
人
應
得
法
定
代
理
人
同
意
始
得
施
行
人
工
流
產

未
滿
的
歲
而
吸
菸
'
青
少
年
及
父
母
應
接
受
戒
菸
教
育

供
應
菸
口
問
予
未
滿
的
歲
者
，
罰
業
者
新
台
幣
三
千
至
一
萬
五
千
元

凡
6

歲
至

M
M歲
之
間
國
民
應
受
國
民
教
育

的
歲
以
上
未
滿
的
歲
之
受
僱
從
事
工
作
者
為
童
工

係
對
自
歲
以
上
或
國
民
中
學
畢
業
之
國
民
所
實
施
有
系
統
之
職
前
訓
練

服
務
對
象
為
犯
歲
至
圳
的
歲
設
籍
於
本
市
或
於
本
市
就
學
、
就
業
之
青
少
年

不
得
容
許
未
滿
的
歲
之
兒
童
及
少
年
進
入
其
營
業
場
所

少
年
年
滿
閃
閃
歲
以
上
即
中
止
輔
導

創
業
貸
款
對
象
以
臼
歲
至

6
歲

候
選
人
推
薦
以
鈞
歲
以
下
為
限

司司司

法法法

司司司

法法法
社社司
褔褔法

社社社
宿街褔

衛
生

衛
生

申
自

華民開
閩

、十七年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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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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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是
偏
重
在
於
對
那
些
有
特
別
需
求
(
的
刃
而
已
出
口
口
。
而
已
)
的
青
少
年
(
像

是
失
學
、
失
依
、
受
虐
、
藥
物
濫
用
、
雛
妓
、
未
婚
媽
媽
以
及
其
它
的
非
行

青
少
年
)
提
供
具
有
支
持
性
與
保
護
性
功
能
的
褔
利
服
務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自

然
會
忽
略
了
社
會
上
大
多
數
正
常
青
少
年
的
褔
利
需
求
。
連
帶
地
，
預
防
、

倡
導
以
致
於
發
展
性
功
能
的
青
少
年
褔
利
服
務
也
相
對
地
被
忽
略
、
漠
視
。

表
四
社
會
司
青
少
年
業
務
執
行
情
形

年
度

.. 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
L
完
成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」

已
成
立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督
導
會
報
」

已
獎
助
規
劃
設
置
收
容
中
心

ι
充
實
雲
林
教
養
院
的
設
備
、
設
施

氏
獎
助
成
立
少
女
關
懷
中
心

趴
獎
助
進
行
原
住
民
鄉
認
養
及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
仁
獎
助
進
行
都
市
原
住
民
兒
童
少
年
追
蹤
輔
導
計
畫

。ι
補
助
地
方
政
府
推
動
少
年
輔
導
計
畫

Q
U倡
導
青
少
年
正
當
休
閒
娛
樂

資
料
來
源
:
社
會
司
，
一
九
九
七
。

總
之
，
「
青
少
年
」
本
身
兼
具
有
變
異
性
、
複
雜
性
以
及
多
樣
化
的
特

性
，
具
實
地
可
以
表
現
在
以
下
幾
個
層
面
上
，
比
如
說
:
就
受
教
對
象
來
看
，

涵
蓋
的
範
圍
從
國
小
高
年
級
學
生
到
大
學
生
(
乃
甚
至
於
包
括
資
傻
的
博
士

班
學
生
)
.• 

就
初
婚
年
齡
來
看
，
未
成
年
青
少
年
的
有
偶
率
與
成
年
青
少
年

的
有
偶
率
的
下
降
率
兩
者
相
差
有
四
倍
以
上
，
連
帶
地
，
前
者
有
偶
婦
女
的

生
育
率
則
是
後
者
的
二
倍

.• 

就
生
理
性
特
徵
來
看
，
從
夢
遣
、
初
經
的
性
發

展
狀
況
到
性
器
官
的
完
全
成
熟
的
連
續
發
展
進
程
;
就
勞
動
參
與
率
來
看
，

ι

占

、

4
n
.

從
以
升
學
主
義
為
主
的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到
強
調
職
前
或
在
職
訓
練
的
勞
動
就
叫

業
市
場
，
就
年
齡
組
的
人
口
比
例
來
看
，
年
幼
的
青
少
年
其
變
遷
率
遠
大
於
一
向

年
長
的
青
少
年
;
就
犯
罪
類
型
來
看
，
從
竊
盜
到
重
大
罪
行
不
同
的
犯
罪
型
刊

態
，
不
過
，
也
由
於
是
以
十
二
歲
以
上
到
未
滿
十
八
歲
來
作
為
界
定
的
標
準

'
4

因
此
，
司
法
統
計
上
也
祇
有
少
年
犯
罪
的
數
據
而
無
青
少
年
犯
罪
與
青
年
犯
十

罪
的
統
計
數
字
。
(
郭
靜
晃
，
一
九
九
八
，
周
震
歐
，
一
九
九
七
﹒
行
政
院
圳
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六
)

、
青
少
年
福
利
需
求
概
述

通
常
在
探
討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時
，
需
求
(
口

2

己
的
概
念
是
基
本
且
必

要
的
，
事
實
上
，
大
部
分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也
正
是
為
因
應
需
求
的
不
同
而

被
設
計
與
提
供
的
。
然
而
，
需
求
的
界
定
不
可
避
免
地
會
涵
攝
某
些
的
價
值

判
斷
與
價
值
選
擇
，
就
此
而
言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釐
定
過
程
當
中
的
首
要

工

作
便
是
希
冀
能
夠
更
清
楚
地
找
出
確
認
需
求
的
方
法
以
及
掌
握
有
關
需
求
的

各
種
假
設
。

(
z
n
r
H
H
H
?

巴
∞
斗
)

在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裡
最
常
被
引
援
的
需
求
類
型
是
宵
立
的
甘
心
宅
的
類
型

區
分
，
據
以
區
分
出
表
達
性
需
求

(
2
3

的
已
〈
。
口
。
旦
)
、
自
覺
性
需
求
叭
叭

(
P
E

口
。
∞
已
)
、
規
範
性
需
求
(
口
。
可
E
t

〈
開
口
。
。
已
)
以
及
比
較
性
需
求
民

關
問

(
n
o
s
Z
E
H
F

〈
但
口
。
且
)
。
(
馮
燕
等
，
一
九
九
四

.• 
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八
七
八

)
然
而
，
即
便
這
四
種
不
同
的
需
求
類
型
有
其
相
與
對
應
的
政
策
意
涵
，
但
廿

是
，
它
們
各
自
也
有
不
可
迴
避
的
內
在
限
制
，
比
如
說
表
達
性
需
求
往
往
可
年

能
排
除
了
最
需
要
幫
助
的
案
主
群
，
自
覺
性
需
求
可
能
會
過
於
凸
顯
人
們
對
汁

口
刀

-
﹒-圖恥

-187一



於
需
求
的
主
觀
感
受

.• 

規
範
性
需
求
背
後
蘊
涵
著
某
種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甚
或

反
映
出
某
一
種
行
政
科
層
的
管
理
心
態
;
以
及
比
較
性
需
求
則
是
會
在
擴
及

到
不
同
情
境
與
不
同
類
群
彼
此
之
間
的
需
求
比
較
過
程
當
中
，
忽
略
了
結
構

性
條
件
的
限
制
。
(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三

b
)

總
之
，
這
裡
的
真
義
在
點

明
出
來

.. 

需
求
指
標
本
身
正
是
一
項
社
會
、
文
化
性
的
建
構
，
並
且
與
時
俱

變
，
就
此
而
言
，
如
何
確
認
出
人
們
真
正
的
需
求

C
S
H
口
g
a
)
，
會
是

思
考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峙
的
首
要
難
題
。

表
五
青
少
年
褔
利
需
求
一
覽
表

憂
灣
省
青
少
年
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
(A) 

行排序順先優求需利借重

年
齡

也
至
此
歲

提
供
就
業
機
會

舉
辦
技
戰
訓
練
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
加
強
恩
想
教
育

改
善
教
育
制
度

增
設
娛
樂
場
所

提
供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
臺
灣
地
區
八
十
四
年
青
少
年
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
(B) 叫
“
歪
扭
歲

增
設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
提
供
就
業
輔
導
服
務

協
助
課
業
升
學
輔
導

多
辦
管
隊
活
動

增
設
圖
書
館

提
供
職
前
在
職
訓
練

提
供
諮
商
心
理
輔
導

提
供
創
業
貸
款

提
供
急
難
救
助
住
宿

服
務
或
保
護
中
心

資
料
來
源

A

﹒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，
一
九
九

0
.

B

﹒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五
。

C

﹒
范
麗
娟
等
，
一
九
九
五
。

高
雄
市
青
少
年

福
利
需
求

(C) 也
至
此
歲

市
立
園
書
館
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
就
業
輔
導

張
老
師
諮
詢
服
務

戰
前
或
在
職
訓
練

困
苦
無
依
少
年
補
助

中
途
之
家

低
收
入
戶
少
年
收
容

明
顯
地
，
從
上
述
的
各
項
調
查
報
告
(
請
見
表
五
)
當
中
指
陳
出
來
青

少
年
對
其
自
身
的
福
利
內
涵
，
所
傳
達
出
來
的
需
求
項
目
主
要
包
括
有

.. 

增

主
、

4
4

設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、
課
業
輔
導
與
升
學
輔
導
、
籌
辦
青
少
年
文
康
活
動
、
提
師

供
心
理
諮
商
輔
導
、
提
供
職
前
或
在
職
進
修
以
及
增
設
圖
書
館
或
延
長
圖
書
刊

館
使
用
時
間
。
刊

第

三
、
青
少
年
福
利
的
另
類
思
考
机

|
以
第
十
三
屆
縣
市
長
選
舉
的
褔
利
政
見
為
例
四

-
m財

基
本
上
，
需
求
的
呈
顯
本
身
兼
具
有
個
人
主
觀
的
詮
釋
解
讀
以
及
客
觀

性
的
規
範
標
準
，
對
此
，
我
們
則
是
以
縣
市
長
選
舉
時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來

作
為
主
、
客
觀
彼
此
相
互
關
照
的
一
種
理
想
的
對
話
情
境

(
E
S
H
的
。g
n
v

丘
吉
巴
巴
口
)
，
藉
以
提
供
包
括
候
選
人
與
選
民
、
個
人
與
國
家
以
及
政
黨

與
政
黨
彼
此
之
間
思
索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共
同
場
景
，
而
透
過
建
築
在
這
種
「
卜

互
為
主
體
性
」

(
2
Z
可l
E
E
o
n
t〈
=
己
的
論
述
基
礎
上
，
方
有
可
能
趨
時

近
於
社
會
大
眾
的
真
實
需
求
，
從
而
求
取
出
最
大
的
公
約
數
。
一

理
論
上
，
縣
市
長
選
舉
是
採
取
「
相
對
多
數
決
制
」
，
它
與
立
委
或
國

大
選
舉
所
採
行
的
「
單
記
非
讓
渡
投
票
制
」
的
最
大
不
同
點
是
在
於

•. 

在
單

一
選
區
的
相
對
多
數
決
制
度
底
下
，
候
選
人
競
選
的
最
佳
策
略
便
是
儘
量
向

中
心
靠
近
藉
以
吸
引
多
數
中
間
選
民
的
支
持
與
認
同
。
(
」

O
Y口
的O
P
E
E
-
-

中

薄
慶
玖
，
一
九
九
五
)
就
此
而
言
，
在
這
種
凸
顯
零
合
賽
局
的
縣
市
長
選
峙

舉
裡
，
如
果
是
根
據
公
共
選
擇
的
理
論
，
那
麼
，
候
選
人
的
政
見
內
容
自
然
咕

鮮
少
會
特
意
地
標
榜
強
烈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而
多
半
是
以
選
民
所
關
切
的
公
共

L
V

事
務
為
其
主
要
的
訴
求
，
尤
有
甚
者
，
一
旦
執
政
黨
感
受
到
連
任
或
勝
選
會
抖

遭
受
到
威
脅
時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更
成
為
經
常
且
密
集
地
被
運
用
的
競
選
工
十

具
。
(
黃
耀
輝
，
一
九
九
五
)
總
之
，
相
應
於
縣
市
長
的
權
責
，
這
使
得
政
肛



見
本
身
勢
必
要
傳
達
二
疋
程
度
想
要
有
所
作
為
的
承
諾

C
o
s
s
z
s
g
g
)

就
此
而
言
，
公
共
議
題
的

研
擬
與
辯
論
自
然
是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責
無
旁
貸
的

使
命
l

相
較
於
國
大
、
立
委
乃
甚
至
於
總
統
選
舉
等
等
抽
象
層
次
較
高
且
著

重
在
意
識
型
態
上
的
思
辯
。

當
然
，
在
這
裡
我
們
也
必
須
認
清

.. 

扣
緊
臺
灣
地
區
特
有
的
選
舉
生
態
，

這
使
得
政
見
內
容
本
身
總
是
宣
稱
作
用
大
於
實
質
意
義
，
同
時
，
政
見
內
容

也
不
是
決
定
候
選
人
當
選
與
否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(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三

a
.. 

黃
佳
華
，

一
九
九
0
)

一
項
不
爭
的
事
實
便
是
:
選
民
對
於
投
票
的
考
量
，
「

候
選
人
取
向
」
、
「
政
黨
取
向
」
還
是
優
先
於
「
政
見
內
容
取
向
」
。
連
帶

地
，
考
量
到
青
少
年
人
口
族
群
在
選
舉
過
程
的
動
員
能
量
而
無
法
形
成
一
個
「

自
我
支
持
的
聯
盟
」

(
2
E
l的
名
℃
0
2
E
m
n
o
t
-
H
H
O口
)
，
這
使
得
候
選

人
對
於
青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的
提
出
與
承
諾
自
然
是
有
其
相
當
的
侷
限
性
。
不
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各
式
各
樣
政
見
內
容
的
訴
求
除
了
說
明
政
見
本
身
還
是
兼

具
有
賣
點
的
炒
作
效
應
以
外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本
身
亦
可
以
傳
達
出
當
下
國

人
的
福
利
認
知
、
福
利
迷
思
、
福
利
異
化
以
及
福
利
政
見
背
後
所
隱
涵
的
結

構
性
意
義
。

準
此
，
本
文
採
取
反
向
操
作
的
論
述
方
式
，
以
去
年
(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
)
第
十
三
屆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的
(
青
)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作
為
我
們
主
要
的
分

析
單
位
。
對
此
，
我
們
是
以
年
齡
來
界
定
青
少
年
(
從
十
二
歲
到
未
滿
十
八

歲
)
;
以
教
育
階
段
來
區
辨
青
少
年
的
屬
性
(
從
國
中
、
高
中
到
中
途
轍
學

或
失
學
者
)
.. 

並
就
選
舉
公
報
中
有
關
候
選
人
所
登
載
的
青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
內
容
，
對
其
社
會
福
利
的
概
念
探
討
、
具
體
作
為
以
及
未
來
的
展
望
做
完
整

的
歸
類
與
分
析
。
至
於
，
學
理
上
有
關
青
少
年
的
褔
利
需
求
類
別
雖
然
可
以

主
、

4
4

區
分
出
「
就
學
需
求
方
面
」
(
輔
導
就
學
、
課
業
輔
導
)
、
「
就
業
需
求
方
仰

面
」
(
職
業
訓
輝
、
在
職
進
修
)
、

「

就
醫
需
求
方
面
」
(
醫
療
補
助
)
、
「
叮
叮

生
活
知
能
需
求
方
面
」
(
行
為
輔
導
、
諮
商
服
務
)
、
「
危
機
處
遇
需
求
方
刊

面
」
(
急
難
救
助
、
短
暫
安
置
與
寄
養
、
司
法
服
務
)
以
及
「
休
閒
需
求
方
嗎

面
」
(
文
康
休
閒
活
動
、
技
藝
研
習
、
場
地
設
備
使
用
)
等
等
不
同
的
範
疇
十

(
郭
靜
晃
，
一
九
九
七
，
曾
華
源
、
許
翠
紋
，
一
九
九
五
，
許
臨
高
、
王
淑
加

女
，
一
九
九

0
)

，
但
是
，
在
政
見
內
容
的
實
際
提
列
上
，
卻
只
能
區
分
出

以
下
幾
個
不
同
的
青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項
目
(
請
見
表
六
)

.. 

l

增
設
高
中
、
職
(
高
中
職
免
試
入
學
、
推
廣
技
職
教
育
)

2

普
設
完
全
中
學
(
增
設
國
民
中
學
、
人
格
教
育
養
成
)

3
加
強
電
腦
資
訊
教
學
卜

nxu 

4

中
學
學
雜
費
免
費
(
教
科
書
免
費
)

E

補
助
國
中
午
餐
經
費
(
營
養
午
餐
免
費
)

6

中
學
生
接
送
導
護
制
度

7

建
立
青
少
年
輔
導
制
度

8

中
途
之
家
(
短
期
住
宿
安
置
)

也
l

a

少
女
未
婚
媽
媽
之
家

華

m
性
慢
，
害
防
治
中
心
(
性
侵
害
防
治
輔
導
機
構
)
民

關
問

扎
推
展
休
閒
、
文
康
、
體
育
活
動
、

兒
興
建
青
少
年
活
動
中
心
(
青
少
年
生
活
館
、
休
閒
設
施
、
青
少
年
服
十

七

務
網
)
年
從
上
述
的
統
計
分
析
結
果
當
中
，
我
們
歸
結
出
幾
項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青
計
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的
特
色

.. 

月



表六 縣市長選舉候選人青少年福利政見一覽表

單位:次

縣 增 立自立 ￡甩居 主7-迂 營 安 建 至且又几 未 性 推

市 丟面f又L 至且八又d 腦 雜 養 全 i一」L 置 婚 侵 展

另IJ 高 '=告，

資 費 餐 導 輔 中 媽 害 {木 活
了巳

中 全 訊 用 食 護 導 途 媽 防 閒 動 計
高 中 教 補 補 告IJ 話IJ 之 之 治 活 中

職 學 學 助 助 度 度 家 家 中 動 'U 

'L.;、

台北縣 O O O O O O O O O O 2 3 

宜蘭縣 O O O 1 O O O O O O 3 

桃園縣 O l O l O O O O O O O 3 

新竹縣 O O O O O O O O O O 2 

苗栗縣 O O O O O O O O O O 2 

台中縣 O 2 O O O O O O O O O 3 

彰化縣 O O O O O O O O O 3 

南投縣 O O O O O O O O l O 3 

雲林縣 2 O O O O O O O O 5 

嘉義縣 O O O O O O O l O O 3 
台南縣 O O O O O O O O O. O 1 O 

高雄縣 l O O O O O O O 2 O 5 

屏東縣 2 O O O O O O O O 5 

花蓮縣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
台東縣 O O O O O O O O O O O 
澎湖縣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
基陸市 O O O O O O O O O 3 

新竹市 O O O O O O O O O O O 
台中市 O O l O l O O O O O l 4 

嘉義市 O O O O O O O O l O 3 
台南市 O O O O l O O 2 O O 2 6 

總計 9 10 3 3 5 2 2 2 l 5 7 11 60 

原始資料來源 : 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公報。

月二十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-190一 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l

首
先
，
在
總
數
達
七
十
六
位
的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當
中
，
所
提
列
的
青

少
年
福
利
政
見
共
計
有
六
十
則
，
換
言
之
，
每
位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平
均
提
不

到
一
項
有
關
青
少
年
褔
利
的
政
見
內
訴
求
。
至
於
'
政
見
內
容
的
次
數
的
前

三
名
依
序
為
增
設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(
十
一
則
)
、
普
設
完
全
中
學
(
十
則
)

增
設
高
中
職
(
九
則
)

2

其
次
，
整
體
來
看
，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的
褔
利
政
見
主
要
還
是
偏
重
在

於
滿
足
青
少
年
在
教
育
就
學
方
面
的
需
求
，
因
此
，
諸
如
推
動
完
全
中
學
、

普
設
高
中
職
、
補
助
國
中
營
養
午
餐
、
加
強
電
腦
資
訊
教
學
、
補
助
學
雜
費

以
及
安
全
導
護
制
度
便
成
為
這
些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主
要
的
政
見
訴
求
，
合
計

這
幾
個
子
項
次
數
為
三
十
二
則
，
佔
總
數
五
成
三
。

3

至
於
'
休
閒
娛
樂
的
需
求
則
是
成
為
第
二
集
團
的
政
見
訴
求
，
相
關

真
體
的
政
見
內
容
則
包
括
有
推
廣
引
導
各
項
的
休
閒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以
及
增

設
青
少
年
活
動
場
所

l
l

就
此
而
言
，
青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主
要
還
是
著
重
在
硬

體
建
設
，
而
較
少
去
思
考
到
軟
體
建
設
的
規
劃
|
比
如
說
僅
有
二
則
政
見
內

容
是
攸
關
到
青
少
年
的
輔
導
制
度
，
藉
此
用
來
回
應
青
少
年
在
生
活
知
能
方

面
的
需
求
。

4

再
者
，
扣
緊
青
少
年
的
性
別
屬
性
及
其
個
別
人
身
安
全
的
需
求
，
那

麼
，
諸
如
設
置
性
侵
害
防
制
中
心
與
輔
導
機
構
、
少
女
未
婚
媽
媽
之
家
等
，

正
是
以
少
女
來
作
為
政
見
內
容
的
標
地
人
口
族
群
，
藉
以
滿
足
她
們
的
特
殊

性
需
求
。

ι
l
h
 

、

4
A
-

E
最
後
，
則
可
能
是
因
為
這
些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將
青
少
年
定
位
在
求
學
做

階
段
，
因
此
，
有
關
青
少
年
的
就
業
需
求
(
職
業
訓
練
、
在
職
進
修
)
以
及
叮
叮

就
醫
需
求
(
醫
療
補
助
)
等
等
褔
利
政
見
均
是
闕
如
未
現
。
們

總
之
，
藉
由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青
少
年
褔
利
政
見
的
提
列
以
及
各
項
青
少
八

十

年
福
利
需
求
的
調
查
報
告
，
兩
者
彼
此
的
相
互
對
話
當
中
指
陳
出
來

.. 

教
育
四-

M判

就
學
問
題
仍
然
是
具
有
普
遍
共
識
的
問
題
癥
結
，
而
這
正
也
點
明
出
來
面
對

J

青
少
年
休
聞
文
康
活
動
的
安
排
以
及
各
項
偏
差
行
為
的
處
遇
與
輔
導
上
，
會

由
於
升
學
主
義
的
結
構
性
難
題
，
而
顯
現
相
當
程
度
的
無
力
感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
空
洞
化
、
形
式
化
、
零
碎
性
以
及
殘
補
性
自
然
是
縣
市
長
候
選
人
青
少
年
福

利
政
見
提
列
時
所
可
以
預
見
到
的
預
期
性
後
果

(
E
E
旦
旦

8
5
2
5
2
2

一 191 一

、-../

。

、
迎
接
跨
世
紀
青
少
年
福
利
的

社
會
性
工
程

底
下
，
我
們
將
扣
緊
「
理
念

i

政
策
|
立
法

l

制
度
|
福
利
服
務
中

」
的
分
析
架
構
，
就
我
國
未
來
青
少
年
褔
利
發
展
的
規
劃
藍
圖
，
提
出
幾
項
時

必
須
要
面
對
的
社
會
性
工
程
.
.
國

、

l

青
少
年
涵
蓋
的
範
固
有
待
進
一
步
的
釐
清

•• 

事
實
上
，
現
有
臺
灣
地
十

七

區
青
少
年
褔
利
的
內
容
同
時
涵
蓋
兒
童
、
少
年
以
及
青
年
這
三
種
不
同
的
人
年

口
族
群
(
請
見
表
仁
)
'
這
自
然
會
使
得
在
整
體
政
策
的
規
劃
以
及
褔
利
服
汁

務
的
輸
送
上
出
現
相
互
矛
盾
的
情
形
。
(
郭
靜
晃
，
一
九
九
七
)
準
此
，
當
月

四



表七 「青少年」分期的各種類型

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

(國 中) (高中)

青木 男 11 
前 期

誠四郎

1984年 女 11 
前 期

桂廣介 11 青年 青年

1950年 11 前期 中期

牛島義友 11 
否定 肯定

1954年 1 客觀期 主觀期

赫洛克 男 11 青春期 青年前期

1949年 女 11 青春期 青年前期

科爾 男 11 前青年 1 青年前期 青年中期

1970年 女 1 前青年 青年前期 青年中期

愛德華特 11 青少年前期 青少年中期

1992年 11 

鈴木康平 11 青少年前期 青少年中期

1993年 11 

李增祿 11 青年前期

1994年 11 

兒童與少年 兒童 11 少年
福利法 11 

資料來源1.兒童福利法、少年福利法。

2. 李加惠，一九九七:一三。

3 李增祿，一九九四。

月二十年七十八國氏華中 -192一

(大學)

後 期 11 

後 期 11 

青年 11 

後期 11 

肯定 11 

客觀期 11 

青年後期 11 

青年後期 11 

青年後期 11

青年後期 11 

青少年後期 11 

11 

青少年後期 11 

11 

青年後期 11 

11 

11 成年
11 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前
青
少
年
褔
利
所
面
臨
到
本
質
性
的
問
題
便
是

:

何
謂
「
青
少
年
」
以
及
它

與
「
少
年
」
或
「
青
年
」
的
分
界
標
準
為
何
?
其
相
關
的
福
利
內
涵
又
為
何
?

Z

青
少
年
福
利
政
策
亟
待
統
整
建
構

.. 

現
行
臺
灣
地
區
的
青
少
年
政
策

目
標
雖
然
是
多

元
，
並
且
也
有
相
闊
的
法
令
相
與
配
合
(
曾
華
源
、
許
翠
紋

，

一
九
九
五
)
，
但
是
，
青
少
年
政
策
的
本
身
並
不
具
體
，
同
時
現
行
法
令
未

能
有
效
整
合
而
出
現
適
法
性
的
問
題
;
以
及
新
的
特
別
法
(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
交
易
防
治
條
例
、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
、

性
侵
害
防
治
條
例
、
菸
害
防
制
法
、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)
又
一
再
地
出
現
而
產
生
競
合
與
銜
接
上
的
問
題
，
準
此

說
明
了
青
少
年
政
策
缺
乏
整
體
性
的
規
劃
。

表

八
內
政
部
八
十
至
八
十
六
年
度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經
費
支
出
一
覽
表

~ 八/十~ 、 八 八十 八 八 八十 八 年
五-卡 十 十 十

四 度

三八 七O 五 九八五 七 七四七 五七 JO I 抱利 在最身 I 王 ， 四 J 、
一四

凹七 O 八 J占、
者

五四 九七 九O 九四
五 七 O 

J 、 八 O 五 九 占J 、 Q 老人街串 IJ 
五 O 
O O 

O t 七 8 
九 /\ 、 /<: 、

五
九 九五 五九 五

O O 
五

七 )\ )\ 九九五 )\ 四 七 O 

領取兒童l 七 九四 八七O 九 )\ 八 /'、-
/ . 、 七 /\ 、 七七八 O /、

O 8 凹

八 四七 J四L 四 四

少年福利J 、

,0 九七 ,. 、
八

j五l 八四O O O JO L 

八八 1\ 九 五

七
O 四 七七 五 婦女領軍 IJ 

/\ 、 四 五

五 1\ J 、
四

2 O 七四 九九 8 O 四
八 1\ 

資
料
來
源
: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
一
九
九
八
。

1

青
少
年
福
利
經
費
預
算
明
顯
偏
低
•• 
青
少
年
人
口
在
總
人
口
中
約
佔

主、習
何

一
成
左
右
，
然
而
，
歷
年
來
的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卻
一
直
還
是
停
留
在

0
.

一-
L
M

%
或
0
.

四
%
的
支
出
規
模
，
其
比
重
僅
高
於
婦
女
人
口
族
群
(
請
見
表
八
村

)
，
這
多
少
是
顯
示
出
福
利
服
務
的
配
置
並
未
達
到
公
平
合
理
(
請
見
表
九
刊

)
l

以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為
例
，
平
均
每
年
每
名
少
年
所
可
以
接
受
到
的
中
央
司

政
府
的
補
助
額
僅
為
新
台
幣
貳
百
壹
拾
貳
元
。
十

四期

全國青少年中央補助款總額預估及其實際支出一覽表表九

相對

差額

中央政府

青少年

福利預算

全國青少年

中央補助款

總額之迴歸

參數估計

A 

青少年

歷年人口

年度

A-B 

t
i

門
/
』
q
u
A

斗

nononono 
-15.598.705 

7.286.175 
36.911.135 
65.913.310 

B 

361.280.000 
397.202.000 
430.000.000 
461.202.000 

345. 的1. 295

404.的8.175

466.911.135 
527 .113.310 

2.343 .602 
2.311.361 
2.305.734 
2.291. 797 

按 : A項各值係由民國八十至八十二年所做的迴歸預測參數，乘以每年的青

少年人口總數，藉此用來預估未來每年的全國青少年中央補助款總額。

資料來觀 : A陳字嘉，一九九四 : 一九 。

B 郭靜晃，一九九八。

月二十年七十八國民華中 -193一



4
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亟
待
全
盤
性
的
規
劃

.. 

即
便
現
有
政
府
對
於

青
少
年
所
提
供
的
法
定
福
利
服
務
項
目
當
中
，
青
少
年
褔
利
服
務
中
心
的
設

置
還
是
較
為
青
少
年
(
但
這
特
指
的
是
那
些
曾
到
過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中
心
的

青
少
年
)
所
認
同
與
肯
定
(
陳
字
嘉
，
一
九
九
四
)
，
但
是
，
整
體
來
看
，
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仍
嫌
不
足
，
事
實
上
，
除
了
台
北
、
高
雄
等
都
會
區

以
外
，
其
餘
各
縣
市
仍
呈
點
狀
分
佈
的
狀
況
。
連
帶
地
，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
中
心
角
色
扮
演
的
定
位
問
題
亦
有
待
更
進
一
步
地
釐
清

l

就
此
而
昔
日
，
一
般

少
年
與
非
行
少
年
兩
者
在
福
利
服
務
的
供
給
上
也
有
區
辨
上
的
必
要
。

5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的
嚴
重
不
足
:
依
照
少
年
福
利
法
的
比
例
規
定
，
現

行
臺
灣
地
區
的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已
經
出
現
嚴
重
的
落
差
，
以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
為
例
，
少
年
福
利
社
工
人
員
專
業
人
力
的
供
需
便
短
少
了
三
十
八
位
。
(
陳

宇
嘉
，

一
九
九
四
:
三
十
四
)
而
這
無
論
是
對
於
青
少
年
自
身
生
活
知
能
需

求
的
滿
足
以
及
青
少
年
的
預
防
及
發
展
性
福
利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均
顯
現
一
定

程
度
的
困
局
。

6
.
教
育
升
學
管
遁
的
體
制
內
變
革.. 

無
論
是
青
少
年
個
人
主
觀
的
心
理

感
受
抑
、
取
專
家
學
者
所
歸
納
出
來
的
規
範
性
需
求
，
在
在
都
說
明
了
升
學
主

義
是
青
少
年
身
心
發
展
的
主
要
關
鍵
所
在
，
對
此
，
如
何
思
索
出
一
套
可
行

的
體
制
內
的
教
育
改
革
(
請
見
表
十
)
，
應
該
是
面
對
我
閻
未
來
的
青
少
年

福
利
展
望
時
，
一
項
主
要
的
社
會
性
工
程
(
夏
林
清
，
一
九
九
六
)
|
畢
竟

當
前
青
少
年
福
利
需
求
及
其
福
利
服
務
輸
送
的
意
義
，
基
本
上
還
是
範
定
在

升
學
主
義
框
框
的
結
構
性
限
制
底
下
!

表
十

行
政
院
教
育
改
革
行
動
方
案
(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至
九
十
二
年
六
月
)

l

普
及
幼
稚
教
育
:
提
高
五
歲
幼
兒
入
園
率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。

2

健
全
國
民
教
育
﹒
降
低
國
民
中
小
學
班
級
人
數
，
至
九
十
六
學
年
度
降
至
每
班
三
十

五
人

3

健
全
師
資
培
育
與
教
師
進
修
制
度
。

4

促
進
技
職
教
育
多
元
化
與
精
緻
化
:
實
施
高
職
免
試
多
元
入
學
芳
案
。

8

追
求
高
等
教
育
卓
越
發
展
﹒
獎
(
補
)
助
私
立
大
學
經
費
遠
其
經
常
收
入
的
巨
分
之

二
十
。

6

暢
通
升
學
管
道
:
國
中
畢
業
生
升
學
率
提
升
至
百
分
之
九
十
六
。

7

加
強
身
心
障
礙
的
學
生
教
育.. 

為
強
化
補
救
教
學
，
將
學
習
落
差
之
低
成
就
學
生
，
區

分
為
需
實
施
身
心
障
礙
教
育
者
、
需
進
行
家
庭
扶
助
者
以
及
需
進
行
學
習
輔
助
者
三

類
。
針
對
班
級
中
百
分
之
十
至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低
成
就
者
，
進
行
學
習
輔
導
與
基
本

學
科
的
加
強
。

8

強
化
原
住
民
學
生
教
育
。

9

建
立
學
生
輔
導
新
體
系

.. 

建
立
教
學
、
輔
導
與
訓
導
三
合
一
的
新
輔
導
制
度
。

"
建
立
大
學
多
元
化
入
學
管
道
。

H

推
展
家
庭
教
育
﹒
婚
姻
教
育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兩
性
教
育
、
制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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